
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源市市场主体

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

HFG-2025-006

河府〔2025〕23 号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河源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向市市场监管

局反映。

附件：河源市市场主体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管理办法.docx（此

略，详情请登录河源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www.heyuan.gov.cn 政府

公报栏目查阅）

河源市人民政府

2025 年 6月 13 日

http://www.heyuan.gov.cn/attachment/0/102/102820/664982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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